

桂林市国防动员（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处罚裁量标准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1
	不修建或者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六条：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重要经济目标区和高校新校区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和标准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以下简称防空地下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修建或者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工程建设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因主体工程完工无法补建的，还应当补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情节轻微
	1.免罚条件：有足够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应建未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在3%以下（大于500平方米的除外），经查实后主动足额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的；
或项目已取得施工许可（或有证据证明已实施建设）但未取得人防相关审查意见，经查实符合易地建设条件，且建设单位为首次违反人防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愿意主动足额补建或缴纳易地建设费的。

2.从轻处罚条件：未按规定结建防空地下室面积低应建面积的3%以上，小于5%，且不超过700平方米的。
	1.免予处罚。

2.从轻处罚：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免予罚款处罚。

	
	
	
	
	情节较轻
	未按规定结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占应建面积的5%（含）以上，小于10%，且不超过1000平方米。
	警告，责令限期修建，并处20000元的罚款。

	
	
	
	
	情节较重
	未按规定结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占应建面积的10%（含）以上，小于15%，且不超过1500平方米。
	警告，责令限期修建，并处50000元的罚款。

	
	
	
	
	情节严重
	未按规定结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占应建面积15%以上，小于20%，且不超过2000平方米。
	警告，责令限期修建，并处80000元的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未按规定结建防空地下面积占应建面积20%（含）以上，或不修建、少修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大于2000平方米（含）的。
	警告，责令限期修建，并处100000元的罚款。

	2
	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处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二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六条：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重要经济目标区和高校新校区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和标准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以下简称防空地下室）。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情节轻微
	免罚条件:首次违反或存在10处（不含）以下违反人防设计、施工等规范标准一般性条款情形，经整改后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的。

2.从轻处罚条件：存在10处（含）以上30处（不含）以下违反人防设计、施工等规范标准一般性条款情形，经整改后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要求的。
	1.免予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2.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免予罚款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较轻
	1.存在30处（含）以上40处（不含）以下违反人防设计、施工等规范标准一般性条款情形，经整改后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要求，项目相关方提出损失赔偿10万元以内的。

2.存在1处违反强制性条款情形，经整改后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的。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100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的罚款；并依法赔偿造成的损失。

	
	
	
	
	情节较重
	1.个别分项或分部工程质量不合格，经整改后，致使少建人防工程面积比例不超过设计值的3%（不含），但不影响平战转换和使用功能，且已主动足额补建或补偿损失的；少建面积500平方米（含）以上的除外。

2.存在40处（含）以上50处（不含）以下违反一般性条款情形，或同时存在1处违反强制性条款和30处（含）以上一般性条款情形，经整改后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的。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300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0000元的罚款；并依法赔偿造成的损失。

	
	
	
	
	情节严重
	1.个别分项或分部工程质量不合格，经整改后致使少建人防工程面积比例超过设计值的3%（含）或超过500平方米（含），但不影响平战转换和使用功能，且已主动足额补建或补偿损失的。

2.存在2处违反强制性条款情形，经整改后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的。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400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40000元的罚款；并依法赔偿造成的损失。

	
	
	
	
	情节特别
严重
	1.经验收评定为不合格人防工程，不具备防护功能；口部、风井等部位不合格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无改造价值或经改造后仍不能满足防护要求，造成工程永久性缺陷或报废；未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对人防工程质量实施监督，工程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难以评估的。

2.个别分项或分部工程质量不合格，经整改后，致使人防工程防护级别降低一个等级及以上，或影响平战转换和使用功能的；

3.存在3处（含）以上违反强制性条款情形，经整改后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的。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补建人防工程），对个人并处500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50000元的罚款；并依法赔偿造成的损失。

	3
	对侵占人防工程及口部用地和通道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九条 国家保护人民防空设施不受侵害。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侵占人民防空设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一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人民防空工程及其口部用地和通道，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拆除、改造人民防空设施。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施工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并报有管理权限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及其口部用地和通道的；
	情节轻微
	初次违法并及时改正，且未造成损失，危害后果轻微。
	不予行政处罚。

	
	
	
	
	情节较轻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小于等于50㎡或者侵占时间小于等于15日。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较重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大于50㎡小于等于100㎡或者侵占时间大于15日小于等于30日。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3000元罚款；对单位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严重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大于100㎡小于等于200㎡或者侵占时间大于30日小于等于60日。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4000元罚款；对单位处4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特别
严重
	侵占人防工程面积大于200㎡或者侵占时间大于60日。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5000元罚款；对单位处5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4
	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处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五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公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已经修建或者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进行维护管理，使其保持良好使用状态。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二十七条 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二）落实防火、防洪涝等安全措施，实施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不得损坏工程结构和设备、设施以及降低工程的防护能力。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情节轻微
	初次违法并及时改正，且未造成损失，危害后果轻微。
	不予行政处罚。

	
	
	
	
	情节较轻
	存在1处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行为。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较重
	存在2处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行为。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3000元罚款；对单位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严重
	存在3处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行为。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4000元罚款；对单位处4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特别
严重
	存在3处以上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行为。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5000元罚款；对单位处5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5
	对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八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二条 确需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报经有管理权限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拆除单位应当在批准的期限内按照不少于原面积、不低于原防护等级的人民防空工程的标准补建或者按照易地建设收费标准予以补偿。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情节较轻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建筑面积小于等于50㎡，拒不补建或不按有关规定补偿。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较重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建筑面积大于50㎡小于等于100㎡，拒不补建或不按有关规定补偿。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3000元罚款；对单位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严重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建筑面积大于100㎡小于等于150㎡，拒不补建或不按有关规定补偿。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4000元罚款；对单位处4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特别
严重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建筑面积大于150㎡，拒不补建或不按有关规定补偿。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5000元罚款；对单位处5万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6
	对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处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三十二条 国家用于人民防空通信的专用频率和防空警报音响信号，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混同。
第三十五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使用状态。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由其所在单位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五条 设置在有关单位的防空警报设施由所在单位协助管理，不得擅自迁移或者拆除。确需拆迁的应当经有管理权限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重新安装。迁移和重新安装的费用由申请拆迁单位负担。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和防灾警报，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鸣放防空和防灾警报信号。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和防灾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情节轻微
	初次违法并及时改正，且未造成损失，危害后果轻微。
	不予行政处罚。

	
	
	
	
	情节较轻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时间小于等于30天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设备造成的损失小于等于2000元。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较重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时间大于30天小于等于60天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设备造成的损失大于2000元小于等于5000元。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3000元罚款；对单位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严重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时间大于60天小于等于90天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设备造成的损失大于5000元小于等于10000元。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4000元罚款；对单位处4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特别
严重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时间大于90天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设备造成的损失大于10000元。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5000元罚款；对单位处5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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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三十二条 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方便条件，不得阻挠。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情节轻微
	初次违法并及时改正，且未耽误施工工期，危害后果轻微。
	不予行政处罚。

	
	
	
	
	情节较轻
	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耽误施工工期小于等于3日。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1000元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较重
	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耽误施工工期大于3日小于等于7日。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3000元罚款；对单位处3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严重
	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耽误施工工期大于7日小于等于10日。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4000元罚款；对单位处4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情节特别
严重
	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耽误施工工期大于10日，或者造成设备设施严重损坏及人身伤害。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处5000元罚款；对单位处5万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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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物的处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七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不得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和倾倒废弃物，不得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二十八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应当做好人民防空工程维护工作，使其保持完好的防护功能和良好的使用状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进行监督检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物的。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情节轻微
	初次违法并及时改正后不影响人防工程防护标准且未造成损失，危害后果轻微。
	不予行政处罚。

	
	
	
	
	情节较轻
	有一项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护标准的行为，且逾期未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3000元罚款。

	
	
	
	
	情节较重
	有两项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护标准的行为，且逾期未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000元罚款。

	
	
	
	
	情节严重
	有三项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护标准的行为，且逾期未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8000元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有三项以上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护标准的行为，且逾期未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罚款。

	9
	对不履行维护管理职责致使人民防空工程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的处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应当符合下列标准：（一）工程结构和防护设施性能完好；（二）通风、给排水、供电、采暖制冷、通信、消防系统工作正常；（三）工程无渗漏，工程的构配件无锈蚀、损害现象；（四）工程的进出道路畅通，孔口的伪装和地面附属设施完好；（五）其他防护设备安全可靠。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利用人不履行维护管理职责，致使人民防空工程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护标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轻微
	初次违法并及时改正后不影响人防工程防护标准且未造成损失，危害后果轻微。
	不予行政处罚。

	
	
	
	
	情节较轻
	有一项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护标准的行为，且逾期未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3000元罚款。

	
	
	
	
	情节较重
	有两项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护标准的行为，且逾期未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000元罚款。

	
	
	
	
	情节严重
	有三项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护标准的行为，且逾期未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8000元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有三项以上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维护标准的行为，且逾期未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罚款。


